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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消费纠纷调解业务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在3·15期间开展宣传纪念活动；开展月月3·15”宣传活动；开展送法下乡等活动，及“放心消费示范单位”“消费者信得过产品”调查、走访、推荐工作；对服务站工作人员进行法规培训工作；落实调解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提高调解成功率、降低诉讼成本
（二）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
年度绩效目标：项目共计支出17万元，主要用于开展送法下乡活动、“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等工作；协调解决涉及相关部门的消费纠纷的衔接处理、研究部署统筹指导消费维权工作；做好消费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宣传报道，提升公众维权意识；协调处理消费者与生产者销售者与服务提供者发生的矛盾和纠纷，保障经营秩序。
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资金17万元，全年支出13.03万元，实际执行率76.65%。本年完成预期目标，协调解决了涉及相关部门的消费纠纷的衔接处理工作；研究部署、统筹指导消费维权工作；做好消费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宣传报道，保障了中心工作顺利开展。
（三）偏差分析及整改措施。

二、绩效自评工作情况
（一）绩效自评目的。
通开展项目绩效自评，全面掌握资金的使用情况、项目进度以及实施效率，并及时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强化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加强项目管理，减少不合理支出，做到资金合理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绩效考评与预算编制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将项目实施与当前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结合起来，将重大开支与当前我市财政可承受能力结合起来，节约财政成本，合理设置考评指标，使每项财政支出都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
（二）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本项目资金年初预算数1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7万元，其他资金0万元。
本项目资金年度调整金额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0万元，其他资金0万元。
本项目资金变动后预算数1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7万元，其他资金0万元。
本项目资金全年执行数13.03万元、执行率为766500%，其中：财政拨款13.03万元，其他资金0万元。
（三）项目资金产出情况。
本项目为保障中心工作正常开展，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行业调解在解决消费矛盾纠纷中的职能作用，加大消费宣传力度，用于印刷消法和年主题宣传手册3万元，差旅支出3万元，宣传支出11万元。此项工作于2024年底完成，保障了中心工作正常运行。合理计划，控制各项经费，对各项需求资金进行精准预算，对采购成本严格控制，基金保障单位的正常运转。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本项目资金年初预算17万元，实际执行13.03万元，在资金使用上，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内证办发﹝2021﹞5号）、《赤峰市市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赤财监规﹝2020﹞4号）文件精神，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在项目预算资金使用过程中不存在无预算开支，超预算开支、挤占挪用预算项目资金等情况，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持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 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
（1）消法和年主题宣传手册数量(本、册)，目标值5000，完成值0，分值3，得分0。
（2）宣传用展板及条幅数量(张、条)，目标值40，完成值0，分值3，得分0。
（3）媒体宣传公告费次数(次)，目标值1，完成值0，分值3，得分0。
（4）购置宣传用环保手袋小红帽数量(个)，目标值8333，完成值0，分值3，得分0。
（5）出差人数(人)，目标值15，完成值0，分值3，得分0。
2.质量指标
（1）印刷合格率(%)，目标值95，完成值0，分值7，得分0。
（2）宣传用品质量合格率(%)，目标值95，完成值0，分值8，得分0。
3.时效指标
（1）印刷完成时间(月)，目标值12，完成值0，分值5，得分0。
（2）宣传及时率(%)，目标值95，完成值0，分值5，得分0。
4.成本指标
（1）印刷费(万元)，目标值3，完成值0，分值2，得分0。
（2）宣传用品购置成本(万元)，目标值4，完成值0，分值2，得分0。
（3）媒体宣传公告成本(万元)，目标值5，完成值0，分值3，得分0。
（4）差旅费(万元)，目标值3，完成值0，分值3，得分0。
(二) 效益指标
5.社会效益指标
（1）提升公众维权意识，目标值有所提升，完成值0，分值10，得分0。
（2）保障经营秩序，目标值有所保障，完成值0，分值10，得分0。
6.可持续影响指标
（1）持续影响公众维权意识时限，目标值长期，完成值0，分值10，得分0。
(三) 满意度指标
7.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消费者满意度(%)，目标值98，完成值0，分值10，得分0。
(四) 自评得分情况
本项目绩效自评得分7.66分，等级为差。
四、存在问题
（一）项目立项、实施存在问题。
1. 
（二）资金管理使用存在问题
1.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本项目年度资金使用率76.85%，项目结转资金3.97万元，为已申请计划但财政未批复。2025年底继续围绕项目目的及绩效目标安排支出，进一步畅通政府与企业和群众互通渠道，提高市场监管部门的政务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人民全职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加强预算执行力度，同时也要厉行勤俭节约，反对浪费行为，提高资金使用率。
（二）措施及办法。
1. 加强资金使用效率，保障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无需改进。
2. 项目2024年度有序推进，持续提高群众维权意识，无需改进。

